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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計劃 

移居廣東 同樣受惠於高齡津貼 

 

引言 

 

一 . 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廣東計劃目的是為年齡在 65 歲或

以上，選擇移居廣東省（下稱廣東），並符合申請資格的香港居

民，每月發放現金高齡津貼。 

 

二 . 本小冊子說明廣東計劃的申請資格和提供其他有關資

料。 

 

申請資格 

 

三 . 要 符 合 資 格 在 廣 東 計 劃 下 領 取 高 齡 津 貼 ， 申 請 人 必

須： 

 

(甲)  符合下列居住規定： 

 

(1)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及 

 

(2) 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在該年

內如離港不超過 56 天，亦視為符合連續居港

一年的規定）； 

 

(乙) 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 [年齡在 65 至 69 歲的申請人

須 符 合 有 關 的 入 息 和 資 產 規 定 （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丙) 於領取津貼期間，繼續在廣東居留（廣東計劃受

惠人只要在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不少於 60 天，

便可領取全年的津貼）（請參閱第十二及第十三

段）； 

 

(丁) 如申請人是香港公屋住戶，則必須在離港前交回

所租住的公屋單位或取消租約上的戶籍（請參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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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沒有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其他津貼或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及 

 

(己) 並非受合法羈留或在懲教院所服刑。 

 

註：  

(i) 在核實申請人是否符合在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

一年的規定時，如申請人在該段時間內在香港

以外的地方從事有薪工作而又能提供文件予以

證明，有關的離港日數可獲考慮豁免計算。又

如申請人因病需要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就醫而又

能提供足夠理由及文件證明其情況，社會福利

署（下稱社署）署長可酌情考慮豁免計算有關

的離港日數。 

 

(ii) 離港是指離開香港前往內地、澳門或海外國家

／地區。 

 

申請手續 

 

四 . 申請人必須親身在香港辦理申請手續。在辦理申請手

續前，申請人需首先填妥「廣東計劃申請表」，連同有關的證明

文件副本（詳情請參閱附件三）及近照兩張寄回或親自交回社會

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廣東計劃申請表」及申請指引，可

在社署廣東計劃網頁（網址：www.swd.gov.hk/gds）下載，或到各

區社會保障辦事處索取。申請人亦可透過電話或郵遞方式向社

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索取申請表及申請指引。社會保障辦

事處（廣東計劃）的地址、電話及辦公時間，載於附件四。 

 

五 . 社署收到申請後，會透過預約邀請申請人到社會保障

辦事處（廣東計劃）會見及辦理申請手續。申請人在會面時需要

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的正本，如香港身份證、旅行證件等。 65 至

69 歲的申請人亦須攜帶其配偶（如適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及

有關申請人及其配偶（如適用）的入息及資產證明。社署會按需

要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資料。完成調查後，社署會發出申請結

果通知書給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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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如已移居廣東的申請人基於健康原因未能回港辦理申

請手續，而又能夠提供由公立醫院／診所發出的文件證明其健

康狀況，社署會委託代理機構協助申請人完成申請手續。 

 

註： 

社署接納申請人達到申領津貼年齡（即分別為 65 歲或 70 歲生日）

的前一個月內提交申請。在此安排下，廣東計劃的款項會以申

請人屆滿有關申領年齡及符合其他領取資格當日開始計算，以

較後的日期為準。 

 

[請注意 :  為確保有秩序處理申請，社署會透過預約安排會見申

請人。申請人毋須急於前往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提出

申請。申請人應先填妥申請表格，連同有關的證明文件副本及

近照兩張，寄回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有關安排有助

縮短處理申請時間及避免申請人需要多次往來辦事處。社署收

到申請表後，會盡快安排約見申請人。] 

 

未能親自提出申請的人士 

 

七 .      如 申 請 人 經 醫 生 證 明 因 精 神 狀 況 而 未 能 親 自 提 出 申

請，並經社署核實，其申請可由社署署長委任一名受委人代為

辦理。受委人須提供該申請人移居廣東定居的原因。 

 

津貼金額及發放 

 

八 .    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可獲每月發放一次的高齡津貼。 

 

九 . 申請人開始獲發津貼的日期由社署收到申請的日期（如

申請是由其他機構轉介，則為申請日期或轉介日期）或由申請人

符合資格領取津貼的日期起計算，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十 . 津貼一般會每月一次存入申請人／受委人指定的香港

銀行戶口（不接納聯名銀行戶口）。 

 

十一. 申請人／受委人須自行安排從上述戶口提取津貼（例如

可與銀行安排匯款，將津貼匯到廣東）。有關安排所需費用，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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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請人／受委人自行支付。 

 

成為廣東計劃受惠人後 

 

領取廣東計劃津貼期間離開廣東的寬限 

 

十二. 在領取此計劃津貼期間，受惠人須在廣東居住。受惠

人如在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不少於 60 天，他／她即使短暫離

開廣東（即離開廣東前往內地其他省份、香港、澳門或海外國家

／地區），也不影響其領取津貼的資格，但其在該年度離開廣東

的總日數不得超過 305 天（於閏年則為 306 天）。換言之，如廣

東計劃受惠人在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不少於 60 天，便可領取

全年的津貼。 

 

十三. 如受惠人在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少於 60 天，他／她

不會享有任何離開廣東的寬限，他／她只會獲發在廣東居住期

間的津貼。如受惠人因此而多領津貼，受惠人／受委人須退還

多領的款項。 

 

註： 

(i) 廣東計劃下所指的付款年度，是由申請人符合資格領取津

貼的日期起計的每 12 個月（例如，申請人由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領取津貼，其個案的第一個付款年度為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而第二個付款年度為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如此類推）。 

 

(ii) 如受惠人在廣東以外的地方從事有薪工作而又能提供文件

予以證明，有關離開廣東的日數可獲考慮豁免計算。 

 

社署的代理機構 

 

十四. 社署已委任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為社署的代理機構，

協助受惠人完成覆檢以確定受惠人符合資格繼續領取津貼，以

及為受惠人提供適切的服務。社署代理機構的地址、電話及辦

公時間，載於附件五。 

 

十五. 社署代理機構的主要職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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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協助已定居廣東及能夠提供由公立醫院／診所

發出文件證明其基於健康原因未能回港辦理申

請手續的長者完成申請手續及代社署辦理及協

助受惠人完成每年的個案覆檢，以確定受惠人

符合資格繼續領取津貼（請參閱第六、第十八至

第二十段）； 

 

(乙) 處理居於廣東的受惠人的查詢或有關資料更改

的申報（請參閱第十七段）； 

 

(丙) 安排護送服務  —  如受惠人有確實需要往返廣

東及香港，而未能自行作出適當的安排（例如：

身體衰弱的受惠人由香港啟程到廣東，或居於

廣東的受惠人急需回港就醫，但乏人護送），社

署的代理機構可爲受惠人提供有關資料或協助

安排護送服務（受惠人需負責有關交通費及其他

開支）；及 

  

(丁 ) 處理特殊個案  — 例如協助社署調查計劃下的

特別個案以確保受惠人的資料正確無誤，或協

助因精神狀況出現問題而未能表達自己意願的

受惠人，在廣東當地物色社署認為合適的受委

人等。 

 

十六. 居於廣東的受惠人如有任何查詢，或申報有關資料的

更改，請與社署的代理機構聯絡。 

 

申報狀況的轉變 

 

十七. 如受惠人的狀況有任何轉變，而這些轉變又和受惠人

申請時所提供的資料有關（請參閱附件六），受惠人／受委人須

盡快向社署的代理機構或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申報。 

 

郵遞覆核及抽樣調查 

 

十八. 社署會透過代理機構的協助，對計劃下的個案每年進

行一次郵遞覆核或以家訪形式進行一次抽樣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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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在收到由社署的代理機構寄給受惠人的郵遞覆核表格

後，受惠人須在一名年滿十八歲的親友見證下，在填妥的表格

上簽名，並由該親友簽名作見證，在限期前將表格寄回社署的

代理機構。如受惠人在指定時間內，剛好在香港，他／她亦可

選擇前往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或社署代理機構的辦事

處，在受委派的社署職員或社署代理機構職員見證下，簽署填

妥 的 郵 遞 覆 核 表 格 。 如 受 惠 人 不 依 照 規 定 完 成 郵 遞 覆 核 的 程

序，社署會因為未能確認受惠人仍符合相關申領資格，而停止

向受惠人發放津貼。 

 

二十. 社署的代理機構亦會以家訪形式，對計劃下的個案進

行隨機抽樣調查，以確定受惠人仍符合相關申領資格。在調查

期間，受惠人／受委人須與社署代理機構的職員充分合作。 

 

短暫離開廣東 

 

廿一. 只 要 受 惠 人 在一個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不少於 60

天，（請參閱第十二及第十三段），則無論他／她因任何原因暫

時離開廣東，均無須向社署的代理機構或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

計劃）申報。 

 

如決定返回香港定居 

 

廿二. 如受惠人決定離開廣東，返回香港定居，他／她須向

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申報及辦理手續，以便社署向符合

申 領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下 其 他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受 惠 人 發 放 相 關 津

貼。 

 

廿三. 如受惠人是經「一次性特別安排」申領廣東計劃下的高

齡 津 貼 ， 但 有 意 轉 為 在 香 港 領 取 公 共 福 利 金 計 劃 下 的 其 他 津

貼，他／她必須： 

 

 已經連續領取廣東計劃下的高齡津貼不少於一年（在該年內

如停止領取廣東計劃津貼不超過十天，亦視為符合領取一年

的規定）；或  

 

 緊接申請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其他津貼的日期前連續居港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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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符合有意申領的津貼的資格（例如長者生活津貼的入息和資

產規定），方可轉為在香港領取該項津貼。 

 

註 : 

廣東計劃的「一次性特別安排」（即分別在 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及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間實

施的措施）讓已移居廣東並符合所有其他申請資格（如年齡、適

用於 65 至 69 歲申請人的入息和資產規定等），但未能符合緊接

申請前連續居港一年規定的長者，毋須先回港居住亦能受惠於

廣東計劃，但他們須在緊接申請日期前一年確實已在廣東 連續

居住（申請人在該年內如離開廣東不超過 56 天，亦視為符合連

續居住廣東一年的規定），並能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上訴 

 

廿四. 如申請人不同意社署就其申請的決定，可向社會保障

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該委員會是一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非政

府人員組成的獨立機構。上訴必須在社署署長發出決定通知書

的日期起計四個星期內提出。上訴程序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廣

東計劃）查詢。 

 

查詢 

 

廣東計劃查詢電話：   3105 3266 

社署廣東計劃網址： www.swd.gov.hk/g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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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廣東計劃的入息及資產 

（只適用於 65 至 69 歲申請人） 

 

 「入息」包括工資、手工業或生意上的入息等（包括薪金、

工資、每月收到的佣金或獎金，以及從自僱所得的每月入

息）、退休金／長俸，以及從收租所得的淨收益。家庭成

員或親友的金錢援助，及在逆按揭計劃下每月所獲得的款

項則不包括在內，但款項中未動用而累積為儲蓄／現金的

部份，會被視作「資產」計算。 

 「資產」
( 1 )
包括土地和非自住物業

( 2 )
、現金、銀行儲蓄、股

票及股份的投資（包括債券、基金及累算退休權益 ( 3 )）、商

業車輛（例如的士及公共小巴）及其營業牌照，以及金條

及金幣等。自住物業、將來自用的骨灰龕及保險計劃的現

金價值則不包括在內。 

 

註： 

(1)  包括在香港、澳門、內地及海外所擁有的資產。 

 

(2) 只有一項作為廣東主要居所的住宅物業可獲豁免，其他由申

請人或其配偶分別或共同擁有的物業，均視作「非自住物

業」，須納入「資產」計算。 

 

(3) 累算退休權益是指目前保留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

積金”）或其他退休金計劃內的退休權益。該等權益的總額

估計，可參考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或其他退休金計劃受託人／

管理人最近期發出的權益報表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所提供的

資料。 

 

(4) 有關入息及資產規定限額的資料，可向社會保障辦事處（廣

東計劃）或社署任何一間社會保障辦事處索取，亦可在社會

福利署網頁（網址：www.swd.gov.hk）瀏覽。 

 

 

http://www.sw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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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屋住戶申請人補充資料 

交回所租住的公屋單位／取消戶籍 

一. 如申請人是公屋住戶，在遷離香港前，必須交回所租住

的公屋單位或取消戶籍，才符合資格申領廣東計劃。 

 

二 . 因此，如申請人決定離開香港到廣東長期居住，必須通

知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並把有關交回所租住的公屋單位的

通知書送達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或要求房屋署／香港房屋

協會取消你的戶籍。此外，申請人亦須授權社署代為通知房屋

署／香港房屋協會有關其遷離香港的決定，以便房屋署／香港

房屋協會採取適當行動。 

 

交回所租住的公屋單位後可獲簽發保證書 

 

三 . 假如申請人決定移居廣東而自願交回所租住的公屋單位

給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在申請人交

回所租住的單位後，向申請人簽發保證書，保證若申請人日後

返回香港定居而又符合當時公屋的申請資格，可獲房屋署／香

港房屋協會編配公屋。 

 

四 . 中轉房屋長者住戶亦可申請保證書，以便日後返回香港

定居，可獲編配中轉房屋。 

 

五 . 保證書持有人的配偶若在原租約上也有戶籍，則在保證

書持有人逝世後，該配偶可轉作保證書的持有人。 

 

六 . 如申請人取消公屋戶籍，而申請人的家人仍繼續租住原

來的公屋單位，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會向申請人簽發恢復戶

籍保證書。如申請人日後返回香港定居，可根據當時的有關公

屋政策，申請恢復原租約上的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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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港期間保留所租住的公屋單位 

 

七 . 為顧及移居廣東後可能遇上適應問題，申請人或會認為

有必要保留所租住的公屋單位一段時間。房屋署／香港房屋協

會一般會容許申請人保留單位不超過三個月（由申請人離開香港

的日期開始計算）。不過，申請人須先獲得所住屋 的辦事處批

准，並自行安排在離港期間繼續向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繳交

租金。 

 

如決定返回香港定居 

 

八 . 如申請人持有房屋署／香港房屋協會所簽發的保證書而

又決定從廣東返回香港定居，則可在回港前，把決定告知原租

住屋 的房屋事務經理（適用於前房屋署公屋住戶）或香港房屋

協會的申請組（適用於前香港房屋協會公屋住戶），以便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及早為申請人物色合適的公屋單位。房屋署／

香港房屋協會會待申請人返回香港後，盡快編配公屋。 

 

（上述程序同樣適用於中轉房屋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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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廣東計劃申請人在辦理申請手續時所需文件 

 

一 . 廣東計劃申請人在寄回或親自交回申請表時，必須夾附

近照兩張及下列證明文件的副本： 

 

(甲) 申請人的身份、年齡（如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

書等）及居港／廣東住址（如租單、電費單等）

的證明文件； 

 

(乙) 申請人香港銀行存摺第一頁（須清楚顯示申請人

的姓名及戶口號碼。本署只接受個人戶口作為領

取津貼用途，聯名戶口並不適用）； 

 

(丙) 已移居廣東的申請人如基於健康原因未能回港辦

理申請手續，需提供由公立醫院／診所發出的文

件予以證明。 

 

二 . 廣東計劃申請人應約到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辦

理申請手續時，須帶備上述第一段所列證明文件的正本連同以

下文件的正本： 

 

(甲) 申請人所有旅行證件（包括護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簽證身份書等）； 

 

(乙) 申請人配偶身份證明文件（只適用於已婚的 65 至

69 歲申請人）；以及 

 

(丙) 申請人及其配偶（如適用）的每月收入及所持資產

的一切相關證明文件（包括所有銀行戶口存摺）（只

適用於 65 至 69 歲申請人）。 

 

三 . 如申請是由受委人代為提出，則除上述文件外，受委人

須帶同其身份證明文件及其代申請人領取津貼的銀行戶口存摺

（不接納聯名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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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地址、電話及辦公時間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 

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 香港上水龍琛路39號  

上水廣場21樓2110-2111室  

3105 3294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45分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下午6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查詢  

 

廣東計劃查詢電話   3105 3266 

社會福利署部門熱線   2343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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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社會福利署廣東計劃的代理機構地址、電話及辦公時間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是社署廣東計劃的代理機構，負責

監 察 廣 東 計 劃 個 案 ， 以 及 為 此 計 劃 的 申 請 人 和 受 惠 人 提 供 服

務。該機構的地址、電話及辦公時間如下：  

 

辦事處  地址  電話號碼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

社  

香港九龍黃大仙下邨  

龍和樓地下 1 號  

2755 3000 

傳真號碼  

2755 7500 

辦公時間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二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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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廣東計劃申請人／受惠人／受委人的責任 

 

 

一 .  申 請 人 ／ 受 惠 人 ／ 受 委 人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必 須 真 確 及 完

整。社署會根據申請人／受惠人／受委人所提供的資料發放津

貼。如申請人／受惠人的狀況有任何改變，例如離開廣東超出

寬限等，可能會影響申請人／受惠人應得的津貼金額，或受惠

人已不再符合資格領取津貼。如獲發的津貼比受惠人應得的為

多，受惠人／受委人必須將多領的款項退還社署。 

 

二 .  如出現下列情況，申請人／受惠人／受委人必須盡快通

知社署的代理機構，或社會保障辦事處（廣東計劃）（請註明有

關日期）： 

 

 更改住址／通訊地址； 

 

 不再在廣東定居； 

 

 在一個付款年度內在廣東居住少於 60 天； 

 

 遭監禁或合法羈留；及 

 

 65 至 69 歲受惠人財政狀況轉變，包括入息或所持資產

增加，以致超過規定的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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